
浙江省民用建筑

节 能 审 查 意 见 书

浙建节

  根据《民用建筑节能条例》第十二条第

二款和《浙江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

能源法>办法》第十八条等规定，经审查，

本民用建筑项目设计方案符合节能设计要

求，颁发此书。

核发机关：

日 期：

基

本

情

况

建设项目名称

建设单位名称

设计单位名称

评估单位名称

建  设  规  模

附图及附件名称：

遵守事项

一、建设项目基本情况一栏依据建设单位提供的有关材料填写。

二、民用建筑项目节能审查依法实行分层管理，建设主管部门应当

  在其职权范围内对民用建筑项目进行节能审查并核发本书。

三、未经核发机关审核同意，本书的各项内容不得变更。

四、本书附图与附件由核发机关依法确定，与本书具有同等法律效

  力。

33060106012022082417

郑州中粮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

绍兴市越城区城市发展综合保障服务有限公司

8505.5800

1.节能登记表

2.初步设计

绍兴市越城区建设和交通运输局

2022年8月24日

NO 3306012022017

号

绍兴宁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GBP-04F-04-02越城中心粮库建设工程(综合业务、

生产辅助用房及门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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